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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基證券股務代理部針對當事人提供之個人資料，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僅於辦理股務相關業務之目的及範圍內處理及利用，其餘有關
當事人權利及個人資料保護等作業，均依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辦理

請股東多加利用「股東e服務」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

身分證字號

姓名或名稱

編號

股東戶號

持有股數

戶    號

姓名或名稱

戶    號

姓名或名稱

或統一編號

住    址

委託人(股東)

徵 求 人 簽名或蓋章

簽名或蓋章

簽名或蓋章

受 託 代 理 人

委  託  書

此　致

吉祥全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授權日期114年　 月　 日

一、茲委託　　　　　　　　　君（須由委託人親自填寫，不得以蓋章方式

代替）為本股東代理人，出席本公司114年12月17日舉行之第一次股東臨

　　時會，代理人並依下列授權行使股東權利：

　　□(一)代理本股東就會議事項行使股東權利。(全權委託)

　　□(二)代理本股東就下列各項議案行使本股東所委託表示之權利與意見

　　　　　，下列議案未勾選者，視為對各該議案表示承認或贊成。

　　　1.本公司擬以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案。

二、本股東未於前項□內勾選授權範圍或同時勾選者，視為全權委託，但股
　　務代理機構擔任受託代理人者，不得接受全權委託，代理人應依前項(二)

　　之授權內容行使股東權利。

三、本股東代理人得對會議臨時事宜全權處理之。

四、請將出席證（或出席簽到卡）寄交代理人收執，如因故改期開會，本委

　　託書仍屬有效（限此一會期）。

(1)○贊成(2)○反對(3)○棄權

114-2
徵求場所

及 人 員

簽 章 處

：

※出席通知書及委託書二者均簽名或蓋章者視為親自出席，
　但委託書由股東交付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者視為委託出席

茲指派　　　　　　君
擔任本公司之法人代表
，出席　貴公司本次股
東會，依法行使一切股
東權利。
(法人股東親自出席專用)

法人指派書

吉祥全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四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

出席通知書
時間：114年12月17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整
地點：

162

股東戶號：

股東戶名：

普 通 股 股 數：　　　　　　　　　

162

本公司桃園行政大樓
(桃園市桃園區大仁路50巷51弄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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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以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說明事項
一、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轉投資或因應長期營運發展之資金需求，以強化競爭力或引進策略性投

資人進行技術、業務合作或策略聯盟機會，並考量籌資之時效性便利性及發行成本等因素，擬依
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6規定，以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發行額度不超過 40,000,000
股，每股面額10元，自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分三次辦理之。

二、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
1、本次私募普通股價格之訂定，以定價日前1、3或5個營業日擇一計算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

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或定價日前30個營業日普通
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二基準計
算價格較高者為參考價格，實際發行價格以不低於參考價格八成訂定之。

2、本次私募普通股實際發行價格之訂定將參考本公司營運狀況、未來展望、受限於三年不得自
由轉讓以及最近股價情形，並依據「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及現行法
令之規定進行訂價，故其價格之訂定應有其合理性。依據前述訂價原則，若私募普通股價格
低於股票面額而造成累積虧損增加對股東權益產生影響，將視公司未來營運及市場狀況，以
未來年度所生之盈餘、資本公積彌補或辦理減資彌補虧損之方式處理。

三、特定人選擇方式：
本次辦理私募應募人之對象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6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2年9月12日金
管證發字第1120383220號令規定之特定人為限，或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
事項」規定之策略性投資人。目前尚無已洽定之應募人。
1、應募人如為策略性投資人者，其選擇方式與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1)選擇方式與目的：應募人之選擇以為提高公司之獲利，藉本身經驗、技術、知識、品牌或

通路等，經由產業垂直整合、水平整合或共同研究開發商品或市場等方式，以協助公司提
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增進效率、擴大市場等效益之個人或法人。

(2)必要性及預計效益：考量私募有價證券之轉讓限制可確保公司與策略性投資人間之長期合
作關係，故有其必要性。且私募資金用途係因應公司營運發展所需，將可強化競爭力、提
昇效能，對公司經營及股東權益有正面助益。

2、應募人如為本公司之內部人或關係人：
選擇方式與目的：以對本公司營運狀況有相當程度了解，對公司未來營運有直接或間接助益
之內部人或關係人為優先考量。另考量內部人或關係人為特定人，係其本身對本公司營運已
有一定程度瞭解，若能參與私募應能較順利於短期內挹注本公司營運所需資金，強化公司經
營體質及競爭力。

　 應募人如為法人者，應揭露事項：

四、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
1、不採用公開募集之理由：考量募集資本之時效性、可行性及發行成本，並考量私募有價證券

受限於三年內不得自由轉讓之規定，可確保公司與應募人間之長期股權關係，故不採用公開
募集而擬以私募方式發行。

2、私募採分次發行之資金用途及預計達成效益如下：

五、本公司不排除任何符合私募條件之應募人，而考量目前經濟大環境充滿不確定性，所以仍以本公
司內部人或關係人為主要私募洽詢對象。另本次董事會決議辦理私募有價證券前一年內，因董事
全面改選致董事席次變動達三分之一以上及本次辦理私募普通股若全數作為引進策略性投資人，
則不排除經營權產生變動之可能，故依據「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之規定
，洽請證券承銷商出具辦理私募必要性與合理性之評估意見，請詳第四、五聯。

六、本次私募普通股之權利義務，與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相同，惟依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8規定，
除符合特定情形外，於交付日或劃撥日起滿三年始得自由轉讓，並於私募普通股交付日滿三年後
，依相關法令規定申報補辦公開發行及上市交易。

七、本次私募計畫之主要內容，除私募定價成數外，包括發行價格、發行條件、發行時間、募集金額
、應募人選擇或其他相關事項等，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得依視市場狀況及公司營運需求訂定
、調整並全權處理。若因法令修正或主管機關規定及基於營運評估或客觀環境之影響須變更修正
時，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本公司私募有價證券議案，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六規定，應說明事項請詳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s://mops.twse.com.tw)，點選「主題專區」、「投資專區」，進入「私募專區」項下，查詢股
東會應充分說明事項或本公司網站(網址：https://www.focl.com.tw)查詢。

可能應募人

廣砷投資有限公司

陳碧華

羅光偉

羅光立

與本公司之關係

為本公司之法人董事及持股10%以上之大股東

為本公司董事長兼任策略長

為本公司董事兼任總經理

為本公司董事

應募人

廣砷投資有限公司

其前十名股東名稱及其持股比例

李國隆(100%)

與本公司之關係

本公司法人董事之負責人

預計辦理次數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預計私募股數

2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預計資金用途 預計達成效益

充實營運資金、轉投資或因應
長期營運發展之資金需求，以
強化競爭力或引進策略性投資
人進行技術、業務合作或策略
聯盟機會

針對前述第一、二、三次預計私募股數，於各次實際辦理時，得將先前未發行股數及/或
後續預計發行股數全數或一部併同發行，惟合計發行總股數以不超過40,000,000股為限。

健全財務結構，強化
公司營運所需技術或
業務，提升未來營運
績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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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全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敬啟

吉祥全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一四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開會通知書
一、本公司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整，假本公司桃園行政大樓(桃園市

桃園區大仁路50巷51弄19號)，召開一一四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會議主要內容：
(一)討論事項：1.本公司擬以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案。
(二)臨時動議。

二、擬以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說明事項詳第二聯。
三、本次股東會議案若有依公司法第172條規定應說明主要內容之事項置於公開資訊觀測站，網址【

https://mops.twse.com.tw/單一公司/電子文件下載/年報及股東會相關資料】，請股東輸入公司代號
及年度，查詢股東會各項議案參考資料或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

四、檢奉本公司股東出席通知書及委託書各乙份，如決定親自出席，請於第三聯出席通知書上簽名或蓋
章(免寄回)，於開會當日攜往會場辦理報到(受理股東開始報到時間:上午8時30分，報到處地點同
會議地點)，如委託代理人出席，請於第三聯委託書上簽名或蓋章，並填妥代理人姓名、地址及簽
名或蓋章後，最遲應於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2號5樓)，以利寄發出席證予受託代理人。會前若未收到出席證，請攜帶身份
證明文件逕至會場申請補發。

五、股東、徵求人及受託代理人應於出席股東會時，攜帶身份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六、依證券交易法第26條之2規定：「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公司，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仟股股東，

其股東臨時會之召集通知得於開會十五日前以公告方式為之。」，故不另寄發。
七、本次股東會股東得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行使期間為：自114年12月2日至114年12月14日止，請

逕登入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股東e服務」股東會電子投票平台【網址：
https://stockservices.tdcc.com.tw】，依相關說明投票。

八、本次股東會委託書統計驗證機構為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
九、本次股東臨時會如有公開徵求委託書之情事，本公司依規定將於114年12月1日前上傳徵求人徵求資

料彙總表至證基會網站(https://free.sfi.org.tw)，查詢方式請參閱網站上之說明。
十、本次股東臨時會恕不發放紀念品。
　　　　此　致
　　貴股東

吉祥全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私募必要性與合理性之評估意見書

意見書委任人：吉祥全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意見書收受者：吉祥全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意見書指定用途：僅供吉祥全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民國114年私募有價證券使用
報告類型：私募必要性及合理性之評估意見書

評估機構：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1 0 月 2 2 日

一、前言
　　吉祥全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吉祥全公司或該公司)預計於114年10月23日董事會決議於總股數上限
40,000,000股之額度內辦理私募普通股(以下稱本次私募案)，並討論應募人選擇方式與目的、必要性與預計效益等事項，
本次私募案尚須經114年12月17日股東臨時會決議通過始得辦理，並擬授權董事會自股東臨時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分三次
辦理之。
　　依「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第四點第三項之規定：「董事會決議辦理私募有價證券前一年內至
該私募有價證券交付日起一年內，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者，應洽請證券承銷商出具辦理私募必要性與合理性之評估意見，
並載明於股東會開會通知，以作為股東是否同意之參考」。經查該公司於114年6月10日股東常會舉行董事全面改選，其七
席董事會成員有三席異動，致有本次董事會決議辦理私募普通股之前一年內董事席次變動達三分之一以上之情事；此外，
本次辦理私募普通股額度上限40,000,000股，若全數作為引進策略性投資人，則本次私募股份總數佔私募後已發行股份總
數之比率達32.78%，亦不排除因策略性投資人參與董事選舉而有經營權產生變動之可能，故應洽請證券承銷商出具辦理私
募必要性與合理性之評估意見。
　　本意見書內容僅作為吉祥全公司114年12月17日股東臨時會決議本次辦理私募有價證券之參考依據，不作為其它用途
使用。本意見書內容係參酌吉祥全公司所提供該公司114年10月23日董事會提案及該公司之財務資料辦理，對未來該公司
因本次私募案計劃變更或其它情事可能導致本意見書內容變動之影響，本意見書均不負任何法律責任，特此聲明。
二、公司現況
    吉祥全公司設立於民國84年4月14日，於89年2月21日上櫃掛牌，並於90年9月19日上市掛牌。該公司目前合併營業收
入來源主要為照明相關應用產品之製造及銷售、電子零組件買賣及進出口貿易等，該公司持續透過產業轉型及多角化經營
，積極投入研發設計綠能應用相關產品，隨著全球環保意識抬頭，照明產業正式進入綠色節能世代，LED照明成為了現代
照明主流。該公司於2009年創立「大友照明」品牌，為專業LED照明製造商，集研究開發、生產製造為一體，並為客戶提
供專業照明解決方案，擁有品牌優勢與通路；「大友照明」以科技為依託，秉持中國傳統工藝精緻、創新的製作精神，結
合LED新一代科技技術，嚴格的品質控管，並以節能為重點，創造出一種具有人文且溫暖人心，更適合人們的新一代環保
、節能、安全的LED照明產品。此外，在電子零組件應用產品部份，該公司為因應產業趨勢變化，透過貿易方式擇優接單
及對優質客戶服務方式，持續維持該業務營運模式。截至民國114年6月30日止該公司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820,080千元，
其最近三年度及最近期簡明財務資料如下：

資產負債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資料來源：該公司111~113年度及114年第二季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綜合損益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資料來源：該公司111~113年度及114年第二季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三、承銷商評估意見
　　吉祥全公司擬於114年10月23日召開董事會，預計於總股數上限40,000,000股之額度內辦理私募普通股，所募集資金
將用於充實營運資金、轉投資或因應長期營運發展之資金需求，以強化競爭力或引進策略性投資人進行技術、業務合作或
策略聯盟機會。依該公司114年10月23日董事會提案資料顯示，本次私募案之應募人為符合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6及112年9
月12日金管證發字第1120383220號令之特定人，惟截至本意見書出具日止，該公司尚無已洽定之應募人。另該公司所訂私
募普通股每股價格不得低於參考價格之八成。
　　有關本證券承銷商對該公司本次辦理私募有價證券之必要性及合理性評估說明如下：
(一)適法性評估

1.「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第三點
　　該公司113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顯示，113年度本期淨損為66,337千元，且113年底累積虧
損為109,494千元，故不受「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第三點「公開發行公司最近年度為稅
後純益且無累積虧損，除有下列情形之一得辦理私募外，應採公開募集方式發行有價證券」之限制。

2.「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關於私募價格及理論價格之規定
　　依「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屬上市、上櫃及興櫃股票公
司者，所訂私募普通股每股價格低於參考價格之八成，或特別股、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特別股、附認股權公司
債、員工認股權憑證之發行價格低於理論價格之八成者，應併將獨立專家就訂價之依據及合理性意見載明於開會
通知，以作為股東是否同意之參考。」另第四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應募人如為公司內部人或關係人者，所訂私
募普通股每股價格不得低於參考價格之八成。」依該公司114年10月23日董事會提案內容，本次私募案之應募人
包含公司內部人、關係人或策略性投資人，且私募價格之訂定均不得低於參考價格之八成，故該公司無需委請獨
立專家就定價之依據及合理性出具意見書，經評估該公司辦理本次私募案應符合相關法令之規定。

3.「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第四點第一項第二款關於應募人選擇方式之規定
　　依「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第四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應募人如為公司內部人或關係

人者，應於董事會中充分討論應募人之名單、選擇方式與目的、應募人與公司之關係，並於股東會召集事由中載
明，未符前揭規定者，前揭人員嗣後即不得認購。應募人如為策略性投資人者，應於董事會中充分討論應募人之
選擇方式與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並於股東會召集事由中載明。經參閱該公司所擬具本次私募案之董事會提
案資料，該公司已將可能參與應募之內部人或關係人名單及其與公司之關係列入前述董事會提案資料中，並將於
董事會中充分討論應募人之相關事項，並將載明於114年12月17日股東臨時會召集事由中，應符合相關法令之規
定。

(二)本次辦理私募普通股之必要性及合理性評估
　　　1.必要性評估

　　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業務為照明相關應用產品之製造及銷售、電子零組件買賣及進出口貿易等。隨著照明
應用產品等節能市場需求加速成長之時，未來商機吸引了許多競爭廠商的相繼加入，而造成現有照明產業競爭環
境。因應市場競爭狀況，該公司已積極調整產品組合及銷售策略，儘管影響經濟發展之不確定因素依然存在，仍
寄望外部總體經濟環境會如預期好轉，期待國內外投資與消費市場需求有所改善與增長，以維持該公司於照明產
業之市佔率；另電子零組件貿易困境主要源自國際地緣政治衝突導致的「貿易戰」及「關稅戰」，進而引發供應
鏈重組壓力，使企業面臨轉單、成本飆升、市場競爭力下滑等問題。綜上所述，因產業競爭加速致整體經營環境
仍屬艱辛，造成該公司截至113年底尚有累積虧損109,494千元。
　　該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轉投資或因應長期營運發展之資金需求，以強化競爭力或引進策略性投資人進行技
術、業務合作或策略聯盟機會，若過度倚賴金融機構借款支應，利息支出將侵蝕獲利，並提高負債比率；若透過
公開募集方式籌資，考量目前尚有累積虧損以及每股淨值低於面額等因素，恐不易獲得一般投資人青睞，使其資
金募集計畫存有不確定性，故本次擬透過私募方式籌集資金，除可掌握募集資金之時效性，迅速挹注所需資金外
，亦可避免增加利息支出侵蝕獲利，改善財務結構。此外，透過辦理私募籌集資金，因應募人為對公司營運有充
分了解之內部人或關係人，或引進對公司未來業務發展或營運所需各項管理及財務資源之策略性投資人，都將有
利於股東權益之提升，故本次私募有價證券應有其必要性。

　　　2.合理性評估
　　　 (1)辦理私募有價證券種類之合理性

　　該公司本次擬於總股數上限40,000,000股之額度內辦理私募普通股，係市場普遍發行之有價證券種類，應
屬合理。

　　　 (2)私募預計產生效益之合理性
　　該公司本次私募案之資金用途為充實營運資金、轉投資或因應長期營運發展之資金需求，以強化競爭力或
引進策略性投資人進行技術、業務合作或策略聯盟機會，除可滿足該公司取得長期穩定資金需求外，亦可降低
該公司對銀行融資之依存度及減少利息支出，改善財務結構，強化公司競爭力、提升營運績效，對股東權益將
有正面助益，故本次私募案預計產生之效益應可合理顯現。

　　　3.應募人之選擇與可能性評估
　　　 (1)應募人之選擇

　　該公司本次私募案之應募人係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6及112年9月12日金管證發字第1120383220號令
之特定人為限，包括但不限於對公司營運有相當了解且對未來營運有直接或間接助益之內部人、關係人或策略
性投資人，惟本次私募案截至目前尚無已洽定之應募人，實際應募人將於洽定後依相關規定辦理公告。

　　　 (2)應募人之可行性與必要性
　　由於該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本次私募案將引進對公司未來營運有直接或間接助益之應募人，除將洽詢內部
人或關係人(114年10月23日董事會提案資料列載之可能應募對象)，以強化經營階層之穩定性外，亦冀望引進
策略性投資人，藉由策略性投資人之管理及財務資源、技術、知識或通路等，有利於公司拓展新業務領域，進
而強化營運動能、改善財務結構及提升股東權益，故本次私募案擬洽詢之應募人，應有其可行性及必要性。

(三)經營權移轉後對公司業務、財務及股東權益等之影響
　　該公司截至114年6月底止已發行股份總數為82,008,000股，經設算本次私募普通股上限40,000,000股全數發行
後，占發行後之已發行股份總數之32.78%，若本次私募案之應募人為對公司具有一定了解之內部人或關係人，可強
化經營階層之穩定性；若引進策略性投資人，則未來不排除本次私募案之應募人將取得該公司董事席次而有經營權
發生重大變動之可能性，故茲將其對該公司之業務、財務及股東權益之影響說明如下：

　　　1.對公司業務之影響
    該公司目前尚未洽定特定應募人，本次私募案擬洽詢之特定人包括對公司未來營運有直接或間接助益之策略
性投資人，如能藉由策略性投資人之資源協助，將有利於拓展新業務領域，進而提升公司獲利及股東權益，且因
私募有價證券三年內不得轉讓，更可確保該公司與策略性投資人之長期合作關係，故本次私募案對該公司之業務
應有正面之助益。

　　　2.對公司財務之影響
    採私募方式募資後，該公司資金可即時得到有效挹注，除可適時支應未來營運發展所需外，並可健全財務結
構，強化經營體質，提高資金調度彈性及降低營運風險，進而提高營運競爭力，有助於公司未來中長期發展，故
對該公司之財務應有正面之助益。

　　　3.對公司股東權益之影響
　　本次私募案如引進策略性投資人，該公司將洽詢對未來營運有直接或間接助益之策略性投資人，有利於公司
拓展新業務，擴大營運規模，可提升該公司獲利及股東權益，故對該公司股東權益應有正面之助益。此外，應募
人若為策略性投資人，本次私募價格之訂定係以不低於參考價格之八成為依據，私募價格訂定若低於股票面額之
差額，將造成累積虧損增加，該公司未來將視公司營運及市場狀況提報董事會決議，以盈餘、資本公積或減資等
方式彌補虧損，故本次私募案對公司股東權益尚無重大不利之影響。

(四)評估意見總結
　　綜上評估，該公司本次私募案之資金將用以充實營運資金、轉投資或因應長期營運發展之資金需求，以強化競
爭力或引進策略性投資人進行技術、業務合作或策略聯盟機會，除可滿足該公司取得長期穩定之資金需求外，亦可
降低對銀行融資之依存度及減少利息支出，並可提高資金運用調度之彈性，強化財務結構，有助於健全公司未來營
運發展及兼顧股東權益。另檢視該公司所擬具之董事會議事資料，其於發行程序、議案討論內容、私募價格訂定之
依據、特定人之選擇方式等皆符合證券交易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復考量該公司113年底尚有
累積虧損及以公開募集方式籌集資金之不確定性及時效性後，故該公司本次擬辦理私募普通股應有其必要性及合理
性。

獨立性聲明書

一、本公司受託就吉祥全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14年辦理私募發行有價證券案，提出必要性與合理性之證券承銷商評
估意見書，本評估意見書均維持超然獨立之精神。

二、本公司為執行上項業務特聲明並無下列情事：
(一)任何一方與其母公司、母公司之全部子公司，合計持有對方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二)任何一方與其子公司派任於對方之董事，超過對方董事總席次半數者。
(三)任何一方董事長或總經理與對方之董事長或總經理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關係者。
(四)任何一方股份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之股份為相同之股東持有者。
(五)任何一方董事或監察人與對方之董事或監察人半數以上相同者。其計算方式係包括該等人員之配偶、子女及具二

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者在內。
(六)任何一方與其關係人總計持有他方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七)雙方依相關法令規定，應申請結合者或申報後未經公平交易委員會禁止結合者。
(八)其他法令規定或事實證明任何一方直接或間接控制他方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致有失其獨立性之情事者。

三、為提出私募發行有價證券案之必要性與合珀性，本公司提出之專家評估意見，均維持超然獨立之精神。

　　　　　　　　　　　　　　　　　　　　　　　聲明人：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周秀真
                                        
　　　　　　　　　　　　　　　　　　　　　　　日期：114年10月22日

一、股東親自出席者，不得以另一部份股權委託
他人代理，委託書與親自出席通知書均簽名
或蓋章者視為親自出席，但委託書由股東交
付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者視為委託出席。

二、委託書之委託人、徵求人及受託代理人，應
依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
及公司法第一七七條規定辦理。

三、股東接受他人徵求委託書前，應請徵求人提
供徵求委託書之書面及廣告內容資料，或參
考公司彙總之徵求人書面及廣告資料，切實
瞭解徵求人與擬支持被選舉人之背景資料及
徵求人對股東會各項議案之意見。

四、股東委託代理人出席者，應使用本公司印發
之委託書用紙，且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
並以委託一人為限。

五、委託書應由委託人親自簽名或蓋章，並應由
委託人親自填具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姓名。
但信託事業或股務代理機構受委託擔任徵求
人，及股務代理機構受委任擔任委託書之受
託代理人者，得以當場蓋章方式代替之。

六、委託書最遲應於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股務
代理機構：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
部(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二號五樓)。

七、委託書送達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

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於

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公司為撤銷委

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

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委託書使用規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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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項目 111年度 112年度 113年度 114年上半年度
流動資產
非流動資產
資產總額
流動負債
非流動負債
負債總額
股本
資本公積
保留盈餘
其他權益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權益
每股淨值(元)

1,255,784
121,748

1,377,532
131,000
21,506

152,506
820,080
78,025

(113,962)
8,476

792,619
9.67

1,248,141
201,414

1,449,555
145,649
40,290

185,939
820,080
82,271

(76,713)
2,038

827,676
10.09

1,179,754
249,276

1,429,030
172,618
32,614

205,232
820,080
82,271

(109,494)
15,258

808,115
9.85

1,335,719
255,804

1,591,523
414,370
47,794

462,164
820,080
82,271

(157,518)
11,965

756,798
9.23

年度/項目 111年度 112年度 113年度 114年上半年度
營業收入
營業毛利
營業毛利率
營業利益
營業利益率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淨利(損)
每股盈餘(元)

(241,425)
(383,806)
(158.98%)
(533,900)
(221.15%)
(110,941)
(385,361)

(4.70)

192,545
51,310
26.65%

(135,712)
(70.48%)
195,775
37,249

0.45

200,828
76,459
38.07%

(112,898)
(56.22%)

46,579
(32,781)

(0.40)

87,881
16,307
18.56%
(70,814)
(80.58%)
(18,157)
(48,024)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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